永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樟市监樟城处罚〔2025〕12号
当事人：永泰县日出东方大酒楼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 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125MA32TGUA90                              

住所（住址）：永泰县樟城镇八仙路99号日出东方1号楼2层                               

法人代表：（林伟；性别：男；民族：汉）                           

2025年3月20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永泰县税务局关于查询2023-2024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纳税申报情况的复函》、《永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3-2024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缴纳社保情况情况的复函》，经报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4月2日对当事人永泰县日出东方大酒楼涉嫌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违法行为进行立案调查。本案未采取行政强制措施。

2025年3月20日上午，我局执法人员会同永泰县樟城镇樟树坂社区工作人员何丹丹（见证人）到永泰县樟城镇八仙路99号日出东方1号楼2层进行现场检查。该登记住所现为普通居民住宅,执法人员在企业登记的现场未发现该企业存在经营活动，无法联系到法定代表人。经查，当事人不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2023-2024年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申请移出，且在国家税务总局永泰县税务局纳税登记为非正常户，永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当事人2023-2024年度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应当视为其开业后自行停业，且连续六个月以上。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核查表，证明当事人未在其经营场所开展经营活动；
 2、见证人工作证复印件1份，证明见证人的身份资格;
3、现场拍摄相片1张，证明当事人现场未开展经营活动的事实；
4、永泰县日出东方大酒楼内资企业登记基本情况表，证明当事人的主体情况；
5、《国家税务总局永泰县税务局关于查询2023-2024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纳税申报情况的复函》证明当事人纳税登记为非正常户；
6、《永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2023-2024年度未依法报送年度报告的市场主体缴纳社保情况情况的复函》证明当事人2023-2024年度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
7、福建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2023-2024年度未年报及纳入经营异常名录截图，证明当事人2023-2024年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8、福建省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调取的企业档案证明了当事人2023-2024年度未年报。

2025年4月8日我局依法通过公告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樟市监樟城处罚告〔2025〕12号），当事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陈述、申辩或听证。                                                           
当事人不在登记的住所从事经营，2023-2024年度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未申请移出，且在国家税务总局永泰县税务局纳税登记为非正常户，永泰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查询当事人2023-2024年度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应当视为其开业后自行停业，且连续六个月以上，当事人的行为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所述的开业后自行停业连续六个月以上的违法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独资企业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处罚如下：吊销当事人营业执照。

如对本行政处罚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永泰县人民政府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永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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